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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美银行(中国)有限公司 

第三支柱半年度信息披露 
截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 

 

（二）表格 CC1：资本构成 

目的：披露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信息。 

适用范围：除第三档银行以外的非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。 

内容：监管并表范围下资本的构成。 

频率：半年。 

格式：固定。 

补充说明：商业银行应说明报告期内资本构成的重大变动及引

起变动的主要原因。 

单位：万元人民币

  
a b 

数额 代码 

核心一级资本 

1 
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可计入

部分 
141,740.95 e+g 

2 留存收益 24,564.17  

2a 盈余公积 2,974.23 h 

2b 一般风险准备 19,135.72 i 

2c 未分配利润 2,454.22 j 

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 588.29  

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-  

5 扣除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166,893.41  

核心一级资本：扣除项  

6 审慎估值调整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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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商誉（扣除递延税负债） - a-c 

8 
其他无形资产（土地使用权

除外）（扣除递延税负债） 
847.32 b-d 

9 
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

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
-   

10 
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

进行套期形成的现金流储备 
-   

11 损失准备缺口 -   

12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-   

13 

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

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

现损益 

-   

14 
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

额（扣除递延税负债） 
-   

15 
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股

票 
-   

16 

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

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核

心一级资本 

-   

17 

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

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

中应扣除金额 

-   

18 

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

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

中应扣除金额 

-   

19 
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

净递延税资产中应扣除金额 
-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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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

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

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

和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

的净递延税资产的未扣除部

分超过核心一级资本 15%的

应扣除金额 

-   

21 
    其中：应在对金融机构

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扣除的

金额 

-   

22 
    其中：应在其他依赖于

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

产中扣除的金额 

-   

23 
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

除的项目合计 
-  

24 
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

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
-   

25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847.32   

26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66,046.09   

其他一级资本 

27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-  

28     其中：权益部分 -   

29     其中：负债部分 -   

30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-   

31 扣除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-   

其他一级资本:扣除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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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 
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其

他一级资本 
-   

33 
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

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其

他一级资本 

-   

34 
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

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

中应扣除金额 

-   

35 
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

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

中应扣除金额 

-   

36 
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

除的项目合计 
-  

37 
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

缺口 
-   

38 其他一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-   

39 其他一级资本净额 -   

40 一级资本净额 166,046.09   

二级资本 

41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-   

42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-   

43 超额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11,561.60   

44 扣除前的二级资本 11,561.60   

二级资本：扣除项 

45 
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的

二级资本 
-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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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 

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

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其

他一级资本 

-   

47 

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

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中应

扣除金额 

-   

48 
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

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
-   

49 
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

项目合计 
-  

50 二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-   

51 二级资本净额 11,561.60   

52 总资本净额 177,607.69   

53 风险加权资产 1,044,444.55   

资本充足率和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

5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5.90%   

55 一级资本充足率 15.90%   

56 资本充足率 17.00%   

57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（%） 2.5%   

58     其中：储备资本要求 2.5%   

59     其中：逆周期资本要求 0%   

60 

    其中：全球系统重要性

银行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

附加资本要求 

   

61 

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

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风险加

权资产的比例（%） 

10.90%   

我国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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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%   

63 一级资本充足率 6%   

64 资本充足率 8%   

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

65 
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

数资本投资中未扣除部分 
-   

66 
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

数资本投资中未扣除部分 
-   

67 

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

净递延税资产（扣除递延税

负债） 

-   

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损失准备的限额 

68 
权重法下，实际计提的超额

损失准备金额 
12,967.18   

69 
权重法下，可计入二级资本

超额损失准备的数额 
11,561.60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1.本行为非上市公司，无季度和半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，因此上述数据均为未经审计数据，最终

结果以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。 


